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专利预审服务对产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规

范专利预审备案主体的管理工作，提高专利预审质量，根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通知》（国

知发管字〔2016〕92 号）《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管理办法（试行）》（国知发保字〔2019〕52 号）《国家知识产

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

〔2021〕1 号）《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国知局公告

第 411 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负责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和新材料产业领域（根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领域调整）专利预审备案主体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备案主体是指在中心完成专利预审备

案的企事业单位。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专利预审服务是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正式申请专利之前，由中心提供的专利申请预审、专利复审及无

效请求预审、专利权评价报告预审等服务。 



  

第二章 备案申请管理 

 

第五条  备案主体申请专利预审备案的条件：  

（一）登记注册地在内蒙古自治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生产、研发或经营方向涉及生物或新材料产业领域；  

（三）具备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稳定的知识产权管理

团队和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四）备案前一年内无非正常专利申请、故意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等不良记录； 

（五）满足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的其他备案条件。 

第六条  备案主体申请专利预审备案应提交： 

（一）《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专利预审

备案申请表》《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备案承

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等材

料，提交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三）其他证明材料。 

第七条  备案主体提交的专利预审备案申请材料经中心审

核通过，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复核合格的，予以备案。 

第八条  备案主体应保证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

系人等信息的准确性。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中名称



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提交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变更材料和变更后

的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提交材料均需复印件加盖

公章。其它信息变更的，备案主体应及时进行更新。 

 

第三章 专利预审服务管理 

 

第九条  中心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要求，确定专利预审

服务规范事项（见《承诺书》）。对违反相关规范事项的备案主

体，根据情形予以提醒或暂停预审服务，情形严重的，取消备案

资格。  

第十条  备案主体在专利申请预审阶段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的，予以提醒： 

（一）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案件撰写质量低、形式问题过多

或多次修改后仍不符合预审要求； 

（二）未针对预审通知书中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或主动修改

之后未告知预审员； 

（三）未经允许，重复提交保护范围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预

审案件达三次或三次以上； 

（四）提交的预审申请案件与其实际经营内容或研发领域不

符；  

（五）与未备案主体共同提交预审申请案件一年内超过 5 件； 

（六）在中心作出预审结论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正式



申请； 

（七）同时或先后提交发明创造内容明显相同、或者实质上

由不同发明创造特征或要素简单组合变化而形成的多件专利申

请预审案件； 

（八）所提交专利申请存在编造、伪造或变造发明创造内容、

实验数据或技术效果，或者抄袭、简单替换、拼凑现有技术或现

有设计等类似情况的； 

（九）所提交多件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内容系主要利用计算

机程序或者其他技术随机生成的； 

（十）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案件内容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或

设计常理，或者无实际保护价值的变劣、堆砌、非必要缩限保护

范围，或者无任何检索和审查意义； 

（十一）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其他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 

第十一条  备案主体在专利申请预审合格后正式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提交阶段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予以提醒，并不予进入

快速审查程序： 

（一）未在收到预审合格通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二）未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提交符合要

求的格式专利申请文件；  

（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本与预审合格的

专利申请文本实质不一致；  



（四）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本出现新的明显

形式缺陷；  

（五）未在专利申请日起 1 个工作日内完成电子缴费并向中

心反馈专利申请相关信息。因系统故障、不可抗力等导致费用缴

纳延误的除外；  

（六）因其他不规范行为导致案件无法进入快速审查通道。 

第十二条  备案主体在专利申请预审合格后进入国家知识

产权局快速审查程序阶段，因以下情形之一被取消加快标记的，

予以提醒：  

（一）因申请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明人姓名、发

明人身份证号、专利代理总委托书编号、专利代理机构代码、专

利代理人执业证号等信息填写错误，导致初审阶段发出补正通知

书； 

（二）在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进行著录项目变更； 

（三）未在《承诺书》规定时限内答复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

意见通知书；  

（四）未按要求提交符合格式的答复或补正文件；  

（五）违反《承诺书》规定，主动修改专利申请文件；  

（六）其他导致专利申请快速审查标记被取消的不规范行为。  

第十三条  备案主体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暂停专利预审服

务 3-6 个月：  



（一）因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已

进行两次提醒，仍出现相关情形；   

（二）其他不符合预审相关规定、影响较大的预审申请行为。 

暂停期满后，备案主体可书面申请恢复专利预审服务。 

第十四条  备案主体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备案资格：  

（一）提交虚假材料； 

（二）违反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

规定（2017）》（局令第 75 号）有关规定的； 

（三）提交专利预审材料质量不高、经过反复多次修改仍达

不到预期要求，半年内此类预审材料占其提交的专利预审申请的

50%以上的； 

（四）备案主体无实体生产、研发、经营行为，仅作为专利

申请载体； 

（五）被暂停专利预审服务两次，仍违反专利预审服务规范

事项；  

（六）将预审合格后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审查程序授权的

专利进行转让，未在《承诺书》规定期限内向中心提交《专利权

转让报备表》或报备理由明显不充分，一年内此类情况发生 5 次

以上； 

（七）出现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的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

视相关情况而定；  



（八）其他不符合专利预审相关规定、性质恶劣的预审申请

行为。 

自取消之日起满 1 年后，可重新申请专利预审备案。 

第十五条  备案主体如自愿放弃备案资格，可向中心提出书

面申请，中心进行初步审核后，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 

第十六条  中心定期开展信息复核。备案主体未完成信息复

核的，暂缓预审申请。备案主体连续两年未完成信息复核的，视

为放弃备案资格。 

第十七条  中心对违反专利预审服务规范事项的情形作出

处理的，通知相关备案主体。备案主体有异议的，可在视为收到

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心提出异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负责

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